附件1
岁末年初及春节期间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安排表
	序号
	带队领导
	职务
	检查重点行业　领　域
	牵头单位

	1
	文专文
	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工贸行业
	应急管理局

	2
	饶祥明
	县委副书记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
	　消防大队

	3
	黄建中
	县委常委、
县委办主任
	宾馆酒店
	县委办

	4
	文斌
	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
	特种设备
	市场监督管理局

	5
	彭志
	县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园区工贸企业
	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6
	刘继承
	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电　力
	国网炎陵县供电公司

	7
	夏胜利
	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
	园区产业企业
	应急管理局

	8
	谌孙爱
	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旅游安全
	文旅广体局

	9
	杨红兵
	县委常委、
[bookmark: _GoBack]政法委书记
	建筑工地
	住建局

	10
	盘晓文
	副县长
	水利设施
	水利局

	11
	谭红波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道路交通
	交警大队

	12
	陈黎明
	副县长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局

	13
	沈红星
	副县长
	学校、医院
	教育局、卫健局

	14
	贺春福
	副县长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应急管理局

	15
	唐迅
	副县长
	商贸行业
	商务和粮食局

	16
	尹志峰
	副县长
	地质灾害
	自然资源局

	　　说明：1.检查时间安排：2020年2月15日前完成。2.各牵头部门制定带队检查方案，提前确定被检重点企业单位、线路、时间，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相关部门积极配合。3.牵头部门要将检查发现的问题情况、整改措施认真填写好带队检查报告表，经带队领导签署意见后，于2020年2月15日前报送县安委办。同时加强跟踪督办，确保隐患按期按要求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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